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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LINE 流傳「校園攜毒免罰」、「校園內可以擁有5克的毒品，才被視同販毒」的訊息，甚

至出現 50 克毒品的各種變形版本謠言。收到類似訊息的民眾真的不要被誤導了，訊息引述媒體

報導連結，但卻被加入了個人觀點的錯誤解讀文字，有關單位也有出面解釋，即使持有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之數量低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入刑的標準，同樣需要接受上開處罰，並無免罰之情形

，收到不明訊息真的要多方注意！

曲解校園攜帶毒品免罰的謠言 民眾會收到這樣的圖片：

有關單位解釋：
條文修正的原貌：原條文規定，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經表決後，三讀條文規定，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
以下罰金。
關於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的修法，在審查報告中，根據司法院的意見，可以參考第
11 條部分：
有關第5項及第6項將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自現行「20公克以上」，修正為「5公
克以上」部分，目前少年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因尚非觸犯刑罰法律，係屬於少年虞犯事件，
若依修正草案方向，少年如擬施用而持有超過純質淨重5公克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將併合「
觸法行為」，恐將大幅增加少年進入司法處遇之機會；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
，7歲以上未滿12歲之兒童觸法行為由少年法庭依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兒童虞犯無需移送，兒
童如被利用而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亦極可能因而進入法庭，恐使兒
童提早被標籤化、牴觸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司法最后手段性之意旨，敬請斟酌。
對於近期網路流傳的相關謠言，法務部也發布新聞稿澄清：「販毒零容忍」係政府一貫反毒的立
場，重罪重懲，維護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
為打擊毒品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本部提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並於108年12月17日獲立
法院三讀通過，本次修法重點為重懲毒販，提高製造、販賣、運輸毒品之刑度及罰金額度；加重
販賣混合式毒品及對懷孕、未成年人販毒之刑度及擴大沒收、澈底剝奪毒販不法所得。
另針對國人關注新興毒品之散播問題，將處罰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入刑標準，由持有20公
克以上降為5公克以上，即處以刑罰，擴大了4倍入刑範圍，以遏止新興毒品之流通散播，較修法
前係採從重從嚴之處罰。
對於無正當理由持有、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應處以1萬元至5

萬元之罰鍰，並須接受4-8小時之毒品危害講習，是即使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數量低於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入刑之標準，亦須接受上開處罰，並無免罰之情形。
法務部也表示：對於傳述立法院此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修法為「吃毒品無罪」之言論，與事實
完全不符，本部已責由法務部調查局就上開不實言論依法查處，呼籲民眾就此不實之消息，切勿
任意轉傳，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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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新聞網 何冠毅 吳居諴2019年12月19日

這難道也是強制推銷嗎？台北市一所國小的家長群組日前遭駭，駭客貼出宣傳文字，
要求購買「防翻群機器人」，後來就開始刪除群組內照片，還把人一一踢除，甚至貼
出了韓國瑜的梗圖嘲諷，讓家長們好生氣，但這間公司也在粉專上回應，疑似遭人抹
黑栽贓。
記者何冠毅：「很多人手機裡面，常常收到這種來歷不明的網址，一旦點下去，很有
可能就會造成手機中毒，甚至還造成自己的群組被人刪除。」
這些群組不少人都有數十個甚至上百個，不管是工作或是聊天話題永遠賴不完，就怕
這些重要群組被翻群刪除，有業者推出防翻機器人卻被指控，強制推銷不成竟然惡意
翻群。
這回受害的是國小家長群組，一大早有駭客加入群組，這名男子貼出防翻群機器人的
宣傳廣告，還留下了匯款資料撂下狠話，說不買就要翻掉你們的群組，要家長們拿錢
贖回兒女的回憶，過沒多久群組內的相簿就先慘遭一一刪除。
受害人：「他們一進來的時候就開始，刪除我們的照片，只要我們有人有疑問，他就
把我們踢出群組，留下廣告類似要我們，買一個防翻機器人。」
真的是好傻眼兩三年來的回憶付之一炬，駭客們不忘口出惡言攻擊家長，甚至貼出這
張照片。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被P上了電視節目片段擺出驚嚇表情，甚至坐在沙發上
吸著飲料，兩張照片被傳進群組，其實這些都是網路上流傳的梗圖，韓國瑜也莫名被
捲入。」
受害者：「我們其實一開始也很擔心，我們這樣小朋友，有些資料或照片個資的問題
，會不會就反而被利用更嚴重。」
試著找上他們宣傳的防翻群公司，留下的手機是假的，但粉專上喊冤說他們不會進行
翻群，也沒有用這種方式宣傳，懷疑是有人翻群之後，再給出公司的資料抹黑已經報
警，只是群組內留有不少小朋友個資，如今落入駭客手裡也讓家長們相當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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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錢贖照！駭客恐嚇翻群貼韓國瑜「驚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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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並非是限制個人資料不能使用，而只是要求個人

資料被「合理使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把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區分為蒐集、處理或利

用三種態樣：

蒐集，是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處理，是指為了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

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利用，是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因此，就算被認定為「個人資料」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在特定條

件下，也可以使用個人資料。一般人在網路上最常遇到，將他人的

姓名、電話、地址公布在網路上就是屬於「利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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